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 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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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(A)護送人員的優先次序⇒
(1)導師 →(2)護理師 →(3)教官 →
(4)學務處人員。

註(B)護送人員的優先次序⇒
(1)護理人員及生輔組長 →
(2)護理人員及導師（或輔導老師）→
(3)衛生組長及輔導教官 →
(4)衛生組長及導師（或輔導老師）→
(5)學務處人員（教官）及導師（輔導

老師或該班任課老師）。

當地緊急醫療體系連繫

（一）啟動緊急醫療網：

           119
（二）嘉義聖馬爾定醫院：

           05-2756000
（三）嘉義基督教醫院：

           05-2765041
（四）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：

           05-2319090
（五）嘉義聖馬爾定醫院聖馬計程車

           服務隊：

           05-2251453；0932-831664    
           05-2756000#1699
           (急診室警衛室)

依據教育部『緊急傷病處理辦法』經103年國立嘉義高中第一學期健康促進委員會修訂通過(103.09.10)


